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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新科技”）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浙江监管局发来的《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

【2022】18号），全文如下：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德松先生、江珍慧女士、朱彬彬女士、林玲女士、

盛伟建先生、项振华先生、陈建远先生、任增辉先生、吴诚祥先生、杨晓女士、陈维建先

生、莫康良先生、黄颂女士、谷康林先生、许俊飞先生：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科技或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

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2021年6月23日，

我局已对拟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

利予以告知，根据你们的申辩意见和我局复核情况，现将拟对你们作出的行政处罚及市场

禁入重新告知。 

经查明，中新科技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未按规定如实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中新科技通过直接划转资金，或以预付货款、工程款名义经第

三方走账多道划转，将上市公司资金转给关联方使用或替关联方偿还债务。上述行为构成关

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累计发生10.57亿元，余额8.06亿元。其中，2018年共发生资金占

用128笔，累计占用发生额6.37亿元，期末余额5.88亿元，发生额、余额分别占中新科技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58%、39.30%；2019年共发生资金占用186笔，累计占用发生额4.20

亿元，期末余额8.06亿元，发生额、余额分别占中新科技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94%、

57.45%。 

 (一)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中新科技资金直接划转至中新国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新国贸）银行账户，2018年累计发生额5,170万元，2019年累计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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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43.29万元。  

(二)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中新科技资金经中驰新材料有限公司走账后转至关联方

或替关联方偿债，累计发生额31,981万元。其中，2018年转给中新国贸15,615万元，转给中

新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新产业）1,000万元，替中新产业偿债400万元，2019

年转给中新国贸14,686万元，转给中新产业280万元。  

（三)2018年度，中新科技资金经台州耀德塑业有限公司走账及江某敏个人账户中转后

转至关联方或替关联方偿债，累计发生额27,293.13万元。其中，转给中新国贸7,349万元，

转给中新产业4,349.13万元，替中新产业偿债15,595万元。 

 (四)2018年5月至11月，中新科技资金经台州市浩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走账及曹某煜

个人账户中转后转至关联方或替关联方偿债，累计发生额7,550万元。其中，转给中新国贸

2,100万元，转给中新产业4,850万元，替中新产业偿债600万元。 

(五)2018年2月至11月，中新科技资金经台州奥利梦电子有限公司走账及金某龙个人账

户中转后转至关联方或替关联方偿债，累计发生额2,995万元。其中，转给中新产业300万元，

转给中新国贸800万元，转给浙江新世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260万元，替中新产业偿债1,635

万元。 

 (六)2018年3月至10月，中新科技资金经温岭市江连塑料厂（普通合伙）走账及江某荣

个人账户中转后转至关联方或替关联方偿债，累计发生额2,700.96万元。其中，转给中新产

业1,220万元，转给中新国贸340.96万元，替中新产业偿债1,140万元。 

(七)2018年12月29日，中新科技资金经施工方林某军个人账户走账再经江某敏个人账

户中转，替中新产业偿债961万元。 

上述资金占用情况，中新科技于2019年4月30日首次在2018年年报中予以披露，同日发

布临时公告专门针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说明（未披露完整），直至2020年6月在回复上海

证券交易所二次问询函进行补充披露时才完整披露。中新科技未及时通过临时公告、未在

2018年半年报中披露资金占用情况，也未在2018年年报、2019年半年报、2019年年报中准确、

完整披露资金占用情况。 

二、未按规定如实披露违规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2018年至2019年期间，中新科技为实际控制人陈德松、江珍慧及关联方对外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金额共计1.75亿元，相关担保均未经合法程序审议。其中，2018年3月至6月，中新

科技3次以商业承兑汇票质押担保的形式，为中新国贸向宁波银行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担保

金额合计0.85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68%；2019年1月，中新科技为江珍慧及关

联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合计0.9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41%。 

(一)2018年3月至6月，中新国贸分3次分别向宁波银行借款3,000万元、2,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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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合计8,500万元，中新科技分别为中新国贸上述借款提供商业承兑汇票质押担

保。 

(二)2019年1月19日，中新科技为中新国际经贸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台州分行3,000万

元最高额融资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2019年1月24日，江珍慧向朱某平借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中新科技、陈

德松为江珍慧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2019年1月29日，中新产业向台州市双鑫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借款3,000万元，借

款期限10日，中新科技、陈德松为中新产业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0年4月30日，公司在2019年年报中披露了部分关联担保。2020年7月7日，公司发布

了《自查违规担保事项的公告》，首次完整披露了上述担保事项。上述4项担保事项，中新

科技未通过临时公告及时披露，亦未在2018年半年报、2018年年报、2019年半年报中披露，

也未在2019年年报中完整披露。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履职情况 

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陈德松，知悉其控制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中新科技资金的情

况，知悉并参与中新科技违规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时任总经理

江珍慧，组织、指使有关人员实施上述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行为。两人在中新科技2018年半

年报、2018年年报、2019年半年报及2019年年报上签字及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 

时任董事朱彬彬，按照江珍慧的安排参与资金占用、知悉或应当知悉部分违规担保事

项，在中新科技2018年半年报、2018年年报、2019年半年报及2019年年报上签字及保证所披

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时任董事林玲，于2019年1月21日回公司上班后重新保管中新科技公章，知悉或应当知

悉部分违规担保事项，在中新科技2018年半年报、2018年年报、2019年半年报及2019年年报

上签字及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时任董事会秘书盛伟建，于2020年1月公告离任董事会秘书职务，任职期间在2018年半

年报、2018年年报、2019年半年报上签字及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在2019年

4月初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首次发现资金占用后，积极推动资金占用解决、信息披露补救等工

作及与监管部门汇报沟通，并联合3名时任独立董事向实际控制人发函劝导承认错误、配合

调查、积极整改。 

时任独立董事项振华、陈建远、任增辉，在2018年半年报、2018年年报上签字及保证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2019年4月得知资金占用情况后，积极了解情况，联名向董

事会发函要求查清真相、弥补上市公司损失、责成向监管部门汇报等，在公司现场召开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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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要求实际控制人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并向董事会提案建议调整公司总经理人选、增强内审

工作力度等，但在董事会审议2019年半年报时未提出反对意见，在2019年半年报上签字及保

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在2019年年报中，项振华投了反对票，陈建远、任增辉

投了弃权票。 

时任监事会主席吴诚祥，时任监事陈维建，在公司2018年半年报、2018年年报、2019年

半年报上签字及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两人参与2019年年报审核，相关签名

经鉴定非本人笔迹。两人在年报公告后对签名情况未及时提出异议。时任监事杨晓，在公司

2018年半年报、2018年年报、2019年半年报中签字并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其于

2019年9月25日向公司提出辞职，2019年10月18日完成离职手续，公司未积极补选监事。杨

晓未实际参与2019年年报审核又在交易所问询阶段补签字。因杨晓离职导致监事会人数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仍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积极履职。 

时任副总经理谷康林，在公司2018年半年报、2018年年报、2019年半年报、2019年年报

中签字并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时任副总经理莫康良、黄颂在公司2018年半年报、

2018年年报、2019年半年报中签字并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2019年年报审议前，

两人已离职。两人在审议2019年年报的书面确认意见上备注“本人已离职”，公司未对该事

实作披露。 

时任财务总监许俊飞，于2018年三季度起作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在2018年年报、

2019年半年报、2019年年报声明页中签字，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以上事实，有相关公司公告、相关合同、相关银行账户资金流水、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

公章使用登记表、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 

中新科技上述行为，违反了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二项、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19年《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2019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违法行为。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有赖于全体董事、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勤勉

尽责，实施必要的、有效的监督。相关人员应当了解并持续关注公司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

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主动调查、获取决策所需要的资料。不知情、未参与、任职时

间短、无相关职业背景等均不是法定免责事由。对于中新科技的上述违法行为，陈德松、

江珍慧、朱彬彬、林玲、盛伟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吴诚祥、陈维建、杨晓、莫康

良、黄颂、谷康林、许俊飞、项振华、陈建远、任增辉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同时，陈德

松、江珍慧还作为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或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发生上

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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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我局拟决定： 

一、依据2019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罚款；对陈德松、江珍慧给予警告，并分别处

以160万元罚款，其中对其作为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分别罚款60万

元，对其作为组织、指使或隐瞒导致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实际控制人分别罚款100万

元；对朱彬彬、林玲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5万元罚款；对吴诚祥、陈维建、谷康林、许

俊飞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0万元罚款。 

二、依据2019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五款

的规定，对杨晓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三、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盛伟建给予警告，并处以

15万元罚款；对莫康良、黄颂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万元罚款；对项振华、陈建远、任增

辉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此外，当事人陈德松、江珍慧的违法行为恶劣，情节较为严重，依据2019年《证券法》

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我

局拟决定对陈德松、江珍慧分别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

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其中，中新科技、陈德松、江珍慧、朱彬彬、林玲、盛伟

建、吴诚祥、杨晓、陈维建、莫康良、黄颂、谷康林、许俊飞并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

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

和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事先告知书回执》（附后，注明对

上述权利的意见）递交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日 


